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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 土地征收案 0 评析*

朱 伟 东

  内容提要  南共体法院自 2005年 8月开始运作, 它受理的第一个案件是津巴布韦 /土

地征收案0。该案明晰了南共体法院的运作过程, 及在此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它主要

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南共体法院目前的管辖权过于宽泛, 有干涉成员国内政之嫌; 二是南共

体法院判决的执行缺乏有效的保障措施, 这会影响地区一体化的实现。要使南共体法院真正

成为推动地区一体化的有力工具, 南共体首脑会议必须对有关南共体法院管辖权及其执行判

决的规定进行修订, 而南共体法院本身也应当限制自己的管辖权。

关 键 词  南共体法院  管辖权  津巴布韦  /土地征收案 0

作者简介  朱伟东, 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湘潭  

4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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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8月, 南部非洲国家首脑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通过了 5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条约 6

(下称 5条约 6 ), 该条约决定成立共同体法院, 以确保本条约、条约的补充文件及各类议定书的规定

得到遵守, 并作出正确解释。¹ 2000年 8月,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下称 /南共体 0 ) 国家首脑会议
通过了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6 及 5南共体法院程序规则 6, 对南共体法院的组成、管辖权、适用的法

律、法院程序等作了详尽规定。2005年 8月, 南共体首脑会议任命了法院成员。同年 11月, 南共体

法院成员在法院所在地温得和克宣誓就职, 法院开始正式运作。南共体法院成立后受理的第一起案件

是津巴布韦的 /土地征收案0。该案的审理对南共体法院是一次重要考验, 对该法院日后的运作会发

生显著影响。

津 巴 布 韦 /土 地 征 收 案 0的 起 因

津巴布韦曾是英国殖民地, 在 1980年获得独立。当时, 少数白人农场主拥有全国大部分肥沃土

地, 而多数黑人农民只有少量的贫瘠土地, 土地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 20世纪 90年代初, 一些参加

过独立战争的黑人退伍老兵要求政府 /分地0。2000年初, 一些退伍老兵强占了许多白人农场, 土地

问题日益尖锐。

2002年, 津巴布韦政府颁布土地征收令, 规定每个白人农场主只能保留一个农场, 多余的农场

必须在 3个月内交出, 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土地征收令规定的最后期限到来时, 仅有少数白人农场

主自愿放弃了多余农场, 大部分白人农场主继续滞留在农场。他们认为政府的这一法令违背了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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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5南共体条约 6 第九条和第十六条。



2005年 9月 14日, 津巴布韦对其宪法进行了修正。¹ 修正后的宪法重申, 政府将继续强制征收土地,

国家对所征收的土地有完全的所有权, 并规定土地利害关系人不得就国家的土地征收活动向法院提出

异议, 法院也不得受理此类异议。º 在此情况下, 一些白人农场主开始寻求外部救济。南共体法院的

成立无疑给他们带来一线希望。

2007年 10月 11日, 白人农场主坎贝尔 (W illiam Campbell) 以他本人及其公司的名义向南共体

法院起诉津巴布韦政府, 并请求法院在对案件主要问题作出裁决前, 根据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第

二十八条和 5南共体法院程序规则 6 第六十一条采取临时措施, 禁止津巴布韦政府强迫原告搬离他

们所拥有的农场。南共体法院认为, 该案件是自然人和法人与津巴布韦政府之间的争议, 且涉及

5条约6 的解释和适用, 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津巴布韦政府代理人提出, 该案尚在津巴布韦最高法

院审理, 南共体法院不应受理该案。对此, 南共体法院指出,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只适用于案件的主程

序, 不适用于临时措施程序。南共体法院根据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第二十八条, 在 2007年 12月

13日作出一项临时禁令, 禁止津巴布韦政府在南共体法院就该案实体问题审理前对原告的农场采取

任何措施。» 随后, 另外 77个农场主要求加入该案的审理程序, 并请求南共体法院作出临时禁令,

禁止津巴布韦政府在案件实体问题审理前强迫他们搬离各自的农场。南共体法院在 2008年 3月 28日

作出临时禁令, 并将这两个案件合并为一个案件。¼

对于南共体法院作出的临时禁令, 津巴布韦政府置若罔闻, 仍继续征收白人土地。2008年 6月

20日, 本案原告告知南共体法院, 被告没有遵守临时禁令。南共体法院查证属实后, 根据 5南共体

法院议定书 6 第三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 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南共体首脑会议。在目前所合并的案

件中, 原告对被告的征收行为提出异议, 要求南共体法院就该案的实体问题作出判决。

南 共 体 法 院 对 该 案 的 审 理

原告在该案的起诉书中诉称: 被告制定并实施宪法修正案, 违反了它根据 5条约 6 应承担的国

际义务, 他们的土地受到非法剥夺; 原告被剥夺了向津巴布韦法院就其土地被强制征收的合法性提出

异议的权利; 由于只有该案原告的土地被非法征收, 原告认为他们受到种族歧视; 原告对被强制征收

的土地无法获得赔偿。原告请求南共体法院宣告, 被告通过实施宪法修正案违反了它根据 5条约 6

承担的义务, 被告强制征收原告所有的土地是非法的。对此, 被告辩称: 南共体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

权; 土地是通过自愿买卖方式从白人农场主手中获得的, 由于殖民历史原因, 这些白人占有了大部分

可耕地; 被告将继续从白人农场主手中征收土地, 这种政策不是种族主义, 而是殖民历史造成的, 况

且被告也会从拥有大量土地的黑人手中征收土地; 根据宪法修正案, 原告会获得赔偿; 对原告土地的

征收应视为对殖民历史留下来的土地不平等的一种纠正方式; 原告并没有被剥夺到津巴布韦法院寻求

救济的权利, 他们可以要求法院进行司法审查。

南共体法院对原被告双方的答辩进行分析后认为, 本案争议的问题是: 南共体法院对该案是否有

管辖权; 原告是否被剥夺了向津巴布韦法院寻求救济的权利; 原告是否受到种族歧视; 被告是否应对

被强制征收的土地向原告进行赔偿。

实际上, 前两个问题可以合并考虑, 它们都涉及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对于该问题, 原告认为,

根据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有关管辖权依据和管辖范围的规定, 南共体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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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该案的当事人一方是自然人和法人, 另一方是成员国, 根据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的规定,

只有在自然人或法人在成员国用尽当地救济, 或无法在成员国提起诉讼程序的情况下, 南共体法院才

可行使管辖。该案中的原告已在津巴布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判决尚未作出, 因此, 原告未用尽当地

救济, 南共体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对此观点, 南共体法院指出,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也出现在其他

国际公约中, 非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独有。该原则有一定的合理性, 例如, 当地法院更了解案情,

比较熟悉本国法律等。但是, 如果国内法中没有提供任何救济, 或不能有效提供救济, 当事人就不必

再用尽当地救济。该案中, 津巴布韦宪法修正案规定, 除有关对被征收土地添附物的赔偿争议外, 津

巴布韦法院不得受理有关土地征收的案件, 这样, 原告就不能在津巴布韦法院内提起诉讼程序。因

此, 南共体法院认为, 原告已无法在当地法院获得救济, 南共体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

被告继而辩称, 5条约 6 仅仅规定了南共体的原则和目标, 没有规定对成员国的行为进行评价的

标准, 南共体法院不能借用其他条约中的标准, 并且南共体的一些议定书中, 没有一项涉及人权和土

地改革问题, 应先有一项专门有关人权和土地改革问题的议定书, 以使 5条约 6 中的原则具有实际
效力。因此, 被告认为, 在没有对成员国的行为进行评价的标准时, 南共体法院 /似乎无权对津巴

布韦实施的土地征收运动进行管辖0。对此主张南共体法院认为, 根据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第二十

一条 ( b), 法院在考虑到可适用的条约、国际公法的一般原则和规则后, 可以发展出自己的法理。

因此, 在 5条约 6 没有规定的情况下, 南共体法院可以适用其他法律渊源以解决问题。南共体法院

指出, 5条约 6 第四条 ( c) 明确规定: /南共体及其成员国须根据下列原则行事: ( 1) 成员国主权

平等; ( 2) 团结、和平和安全; ( 3) 人权、民主和法治,,0。显然, 南共体法院对涉及人权、民主

和法治的争议具有管辖权, 无需首先制定一项涉及人权问题的议定书以使 5条约6 的原则具有效力。

对于本案争议的第三个问题, 即原告是否受到种族歧视, 原告在起诉书中声称, 土地征收运动具

有种族歧视性质, 因为它只针对津巴布韦的白人农场主, 宪法修正案的目的就是推行这种歧视性的土

地改革运动。津巴布韦宪法修正案没有提及农场主的种族或肤色, 但并不意味着立法的目的不是基于

种族或肤色考虑, 因为只有白人农场主受到宪法修正案的影响。显然, 该修正案的立法意图就是只针

对白人农场主。另外, 原告指出, 被征收的土地只是分配给了一些特殊人士, 如 /高级政客、司法

人员及军官 0。基于此, 原告认为, 被告制定并实施宪法修正案的行为违反了 5条约 6 第六条第二款

有关禁止歧视的规定。被告对原告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被告指出, 进行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殖民

主义的受害者获得利益, 所征收的土地都适合于农耕, 而且这些土地大部分碰巧由白人农场主所有,

因此, 不可避免的是, 可能只是白人农场主受到影响; 这种土地征收不可归结于种族主义, 它是殖民

历史的后果; 另外, 一些黑人农场主拥有的过量土地也被征收了。因此, 被告并没有对原告进行种族

歧视, 没有违反 5条约6 规定。
对上述问题, 南共体法院详细分析了 5联合国宪章 6、5世界人权宣言6、 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6, 以及 5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 6 中有关种族歧视的规定, 指出国际法禁止任何性质的

歧视。南共体法院还援引 5条约6 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认为该条约禁止南共体及其成员国以种族

原因歧视任何人。不过该条约并没有对种族歧视进行界定, 也未提供任何指导意见。南共体法院参考

了联合国经社委员会有关种族歧视的评论, 认为种族歧视包括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 直接歧视即直接

或明确地根据种族不同而实行不同的待遇, 而间接歧视是指法律或政策表面看来没有歧视性, 但其实

施会产生歧视性的后果。南共体法院进而指出, 津巴布韦宪法修正案规定本身并没有歧视性, 可它的

实施只对白人农场主产生影响, 因此, 它构成间接歧视或实质上的不平等, 违反了 5条约6 第六条

第二款有关禁止歧视的规定。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 即被征收土地的赔偿问题, 原告指出, 被告征收他们的土地却没有支付相应

的赔偿, 违反了被告根据国际法和 5条约 6 应承担的国际义务。被告对原告有权获得赔偿的事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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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异议, 不过被告认为, 根据 5兰卡斯特协议 6, ¹ 应由其前殖民宗主国即英国对被征收的土地进行

赔偿。法院认为, 在国际法中, 通常由征收国支付赔偿。被告津巴布韦政府应对被征收的土地向原告

进行赔偿。南共体法院也注意到津巴布韦宪法修正案第十六条 ( B ) ( 2) ( b) 的规定, 根据该规定,

津巴布韦无需对被征收的土地进行赔偿, 只需赔偿征收前在此类土地上所做的任何添附。南共体法院

认为即使有该规定, 原告仍有权根据国际法获得公正赔偿, 被告相应地有支付公正赔偿的义务。被告

不能以国内法和宪法的规定而避免其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2008年 11月 28日, 由南共体法院 5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对该案作出了判决。对于该案的争议问

题, 5名法官一致认为: 南共体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 原告被剥夺了在津巴布韦法院寻求救济的权

利; 被告应对被征收的土地向原告支付公正的赔偿。对于原告是否受到种族歧视, 5名法官以 4比 1

多数作出肯定回答。接着, 5名法官一致判定: ( 1) 被告违反了它根据 5条约 6 第四条第三款规定
所承担的义务; º ( 2) 津巴布韦宪法修正案违反了 5条约 6 第四条第三款; » ( 3) 被告应通过其机构

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原告对土地的所有权及占有权, 并采取所有适当措施, 以确保不会根据宪法修

正案的规定, 通过其机构或其他部门, 直接或间接地采取一些行为, 以使原告搬离其农场或干扰原告

在其农场上的和平居住; 以及 ( 4) 被告应该在 2009年 6月 30日或之前向其中的 3个原告支付公正

赔偿。

至此, 该案暂告一段落。但围绕该案的争议, 却远未尘埃落定。

津 巴 布 韦 政 府 对 南 共 体 法 院 及 该 案 的 态 度

就在该案判决作出的一周后,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一次支持者的集会上宣称, 南共体法院禁止

津巴布韦政府继续征收白人农场主土地的判决 /徒劳无益0。他认为, 南共体法院没有注意到 5兰开

斯特协议6 的规定, 根据该协议, 英国政府同意津巴布韦政府从白人农场主重新收回土地。穆加贝

还对支持者表示, 政府征收土地的行动不会停止, /从白人农场主手中收回土地, 我们没有任何愧

疚。丝毫没有! 0 此前, 津巴布韦国家安全、土地、土地改革和再分配部部长穆塔萨也表示, 南共体

法院的判决是 /白日梦0, 因为津巴布韦政府不会改变其土地改革计划, 土地征收 /不是对农场主的

歧视, 而是为了纠正土地的不平衡0。¼

津巴布韦副总检察长在 2008年 12月 18日的一封信中指出: / , , (津巴布韦 ) 政府对南共体

法院在 2008年 11月 28日作出的判决所持的政策是, 根据 5备案土地法 6 的规定, 对拒不交付土地

的农场主提起的所有指控, 现在应全部恢复启动。0 2009年 1月 12日, 在 / 2009法律年 0 开幕式

上, 津巴布韦最高法院副院长指出, 南共体法院无权对坎贝尔案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从津巴布韦总统及行政和司法官员的上述言论来看, 他们认为南共体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不应

得到执行, 因为该判决没有考虑到土地征收行动的历史背景。他们认为, 津巴布韦的土地是由殖民者

从津巴布韦人民手中强行掠走的, 他们现在有权把这些土地从白人手中取回。这些观点欠妥, 就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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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津巴布韦各派在英国伦敦谈判签署了 5兰开斯特协议 6。根据该协议, 白人政权同意进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作为

交换, 时任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兼第一书记的穆加贝, 同意在津巴布韦议会为白人保留 20%的席位, 承诺通过赎买的方式解

决土地问题, 10年内不实行土改。这一不触及白人农场主利益的温和的土地政策, 既是稳定局势的良好举措, 但也为日后的危机埋

下了一大隐患。此外, 5兰开斯特协议 6 还规定, 英国须为津巴布韦赎买白人土地提供资助。 1989年, 英国以津巴布韦在使用英国提

供的资金时缺乏透明度为由, 停止提供土地资金。

该款规定: /成员国应根据人权、民主、法治原则行事 0。同时, 5名法官以 4比 1多数判定被告还违反了 5条约 6 第六条第

二款所规定的义务, 即成员国不应基于性别、宗教、政治观点、种族、出身、健康等原因歧视任何人。

法官同时以 4比 1多数判定宪法修正案违反了 5条约 6 第六条第二款。

See / M ugabe Dism isses SADC T ribunalRu l ing0, Th eZ im ba bw eT im es, Decem ber 4, 2008, h ttp: / /www1 them zim babw et im es1 com,

June 18, 20091



人对此所作的比喻: 如果有人杀害了你最爱的人, 你就去把该人或他最爱的人杀死, 这在法庭上不是

合法的辩护, 你仍会以谋杀罪受到审理。¹

由于津巴布韦政府拒不执行南共体法院判决, 继续征收白人的土地, 白人农场主坎贝尔和另一位

农场主艾瑟瑞得奇 ( R ichard Thomas E theredege) 在 2009年 5月 7日向南共体法院提出紧急申请, 要

求南共体法院宣告, 被告违反并蔑视该法院在 2008年 11月 28日作出的判决。南共体法院在分析了

津巴布韦政府和司法部门的上述言行, 以及有关政府继续征收土地的事实后, 在 2009年 6月 5日作

出如下判决: 南共体法院将根据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第三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 将该情况报告给

南共体首脑会议, 由其采取适当行动。º

针对南共体法院对津巴布韦政府土地征收行动作出的接二连三的判决, 津巴布韦也采取了相应行

动。2009年 8月 7日, 津巴布韦司法和法律事务部部长齐纳马萨 ( Patrick Chinamasa) 给南共体秘书

处发去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其中指出, 根据 5条约 6 的规定, 南共体的所有议定书应得到 2 /3成

员国的批准后才能有效, 而目前 15个南共体成员国中, 只有五国批准了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津
巴布韦尚未批准该议定书, 因此, 津巴布韦不受该议定书的约束, /对津巴布韦适用该议定书的规

定, 严重违反了国际法 0。他进一步指出, 该法院不能根据该议定书的规定对津巴布韦进行管辖,

/我们将不会在南共体法院出庭, 也不会对该法院审理的涉及津巴布韦共和国的案件作出回应 0。他

还补充说, 基于同样的原因, 南共体法院针对津巴布韦共和国已作出的或将要作出的任何判决都是无

效的。»

其实, 在 2009年 3月津巴布韦高等法院就曾以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不能在津巴布韦适用为

由, 否决过南共体法院的判决。当时, 其中的一位原告根据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和 5南共体法院

程序规则6 的规定, 请求津巴布韦高等法院承认和执行南共体法院的判决, 将已占据其农场的人员

搬离该农场。津巴布韦高等法院认为, 除非津巴布韦议会批准了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否则, 南共

体法院的判决不能适用于津巴布韦, 也不能得到执行。¼

津巴布韦方面最初认为, 土地征收行动是为了纠正殖民历史所造成的土地不平衡问题, 现在又以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6 尚未发生效力为由, 来否认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及其判决, 理由似乎非常充

分。但我们仔细分析 5条约6 的有关规定, 就可以发现, 这个理由其实欠说服力。 5条约6 第二十二

条规定, 南共体首脑会议所批准的每项议定书应自 2 /3的成员国批准之日起 30天后生效。也就是说

只有在 9个南共体成员国批准一项议定书的 30天后, 该议定书才生效。但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6 有

其特殊性。 5条约 6 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有关南共体法院的组成、权限、功能、程序和其他相关事

项应规定在一个议定书中, 尽管有 5条约 6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该议定书应成为 5条约 6 的组成部
分。很明显,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不同于其他议定书, 它的生效不受条约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影响。

作为 5条约 6 的组成部分, 5条约 6 生效日期即为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生效日期。修正后的 5条

约 6 在 2001年 8月 14日生效, 因此,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的规定也应自该日起对已批准或加入

5条约6 所有南共体成员国生效。

再者, 即使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6 尚未生效, 津巴布韦政府也应当在南共体法院首次开庭时提

出管辖权异议。津巴布韦政府不但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没有对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 还对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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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体问题进行了答辩, 这实际上已构成国际上普遍奉行的 /被告接受法院管辖 0 ( defendant. s sub2
m ission to the court. s jurisd iction) 的情况, 即如果被告没有在开庭时提出管辖权异议, 就应视为他已

默示地接受了法院的管辖, 他不得事后辩解说法院没有管辖权。

津巴布韦方面之所以一再找出理由辩解, 无非是为土地征收行动寻找借口, 以避免承担相应的义

务。但是, 从另一方面也说明, 作为新成立的地区法院, 南共体法院以及有关该法院的一些规定, 还

存在着一些问题或漏洞。

余   论

津巴布韦 /土地征收案0 暴露出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妥善解决, 将会影响南共体法

院的未来发展。在这些问题中, 有两个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即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和南共体法院判决

的执行。

根据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南共体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的依据是, 这些案件涉及 5条约 6 的解

释和适用, 或涉及南共体议定书、任何补充性文件, 以及南共体不同机构所制定的条例的解释、适用

或效力。它受理的案件种类包括成员国之间、成员国和自然人或法人之间、自然人或法人与共同体之

间、或共同体职员与共同体之间的争议。可见, 南共体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极其宽泛。南共体法院还

通过对 5条约6 的解释来扩大自己的管辖范围。例如, 在上述案件中, 南共体法院根据 5条约 6 第

四条中 /成员国应根据人权、民主、法治原则行事 0 的规定, 认为南共体法院可以对成员国内发生

的涉及人权、民主、法治的案件进行管辖。根据上述解释, 南共体法院几乎可以把成员国内发生的一

切案件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 /这就为把成员国拖进南共体法院打开了大门 0。¹ 实际上, 南共体法院

成立以来已受理了数起以成员国为被告的案件, 其中大部分是因津巴布韦政府的土地征收活动引起

的, 但也有一个案件是以津巴布韦警察和军队部门对受害者实施暴力和虐待从而违反 5条约6 第四

条规定为由提起的, º 甚至还有一个案件涉及津巴布韦各党派之间的权力分配。»

由于南共体法院受案范围过于宽泛, 有干涉成员国内政之嫌, 引起许多成员国的忧虑。考虑到许

多南共体成员国法治尚不完善, 违反人权事件亦有发生, 成员国的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这种

担心, 成员国政府对南共体法院基本持一种不支持的态度, 例如, 在 2009年 9月 23日在哈拉雷召开

的南共体部长委员会会议上, 该委员会同意津巴布韦退出南共体法院的决定, 他们认为, 应当由南共

体首脑会议审查了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和权限, 特别应当确定南共体法院可以对哪些由自然人或法人

提起的案件进行管辖, 以及确定南共体法院与成员国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之间的关系。¼ 此外, 虽然

南共体法院在 2009年 6月 5日作出的判决中指出, 要根据 5南共体法院程序规则6 第七十八条规定

将津巴布韦政府不遵守该法院判决的情况向南共体首脑会议汇报, 但在 2009年 9月在刚果 (金 ) 召

开的南共体首脑会议上, 南共体首脑会议却以津巴布韦问题不紧迫为由, 没有将该问题提到议事

日程。½

此外, 由于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过于宽泛, 这就可能与南共体的其他争端解决机构或非洲其他地

区法院的管辖权重叠。例如, 南共体内部设有一个贸易专家小组, 专门根据 5贸易议定书6 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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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处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 而南共体法院对有关议定书的适用、解释或有效性有管辖权, 这就

造成二者之间管辖权的重叠。就非洲地区而言, 南共体的许多成员国同时还是该地区其他国际性组织

的成员国, 例如, 8个南共体成员国还是东南非共同市场的成员国, 4个南共体成员国是南部非洲关

税同盟成员国, 坦桑尼亚同时是南共体和东非共同体的成员国。这些地区性国际组织设有或即将设立

自己的司法机构, 从它们设立司法机构的文件来看, 这些司法机构的管辖权还与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

有许多相同的部分。对于同一案件, 毫无疑问, 南共体法院和这些地区性组织的司法机构之间存在着

管辖权的重叠和冲突。¹ 这种管辖权重叠和冲突产生的直接后果是, 给当事人 /挑选法院0 ( forum

shopp ing ) 提供了机会, 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 /一事两诉0 或 /平行诉讼 0 ( para llel lit igation) 的出

现, 这必然会浪费当事人的时间、精力、金钱, 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滥用。

南共体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地区一体化, 而这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高效的争端解决机构。判断

一个争端解决机构是否高效, 一个重要标准要看它的判决能否得到彻底、迅速的执行。 5条约 6 第十

六条第十五款规定, 南共体法院的判决是终局的, 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 6
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判决的执行程序。根据该规定, 南共体法院判决的执行要根据被请求执行国国内法

中有关外国判决登记和执行的程序进行, 即对各个成员国而言, 南共体法院的判决和外国判决一样。

由于各成员国执行外国判决的一些标准具有弹性, 这就为它们拒绝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提供了借口。考

虑到南共体法院宽泛的管辖权, 南共体成员国很可能像津巴布韦那样会拒绝执行该法院作出的判决。

对于拒绝执行南共体法院判决的成员国, 5条约6 及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6 都没有规定相应的强

制措施。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6 只是规定, 成员国应采取所有措施确保南共体法院判决的执行, 在一

方当事人拒不执行判决的情况下, 另一方当事人可向南共体法院说明情况, 南共体法院在确信存在此

种情况后, 再向南共体首脑会议汇报, 由其采取适当措施。º 但对于采取何种措施, 并没有详细、具

体的规定。实践中, 由南共体首脑会议对拒不执行南共体法院判决的成员国采取适当措施既不可能,

也不可行。因为南共体首脑会议的决议要由成员国协商一致作出, 作为成员国的一方当事人不可能同

意通过一项对自己不利的决议。即使首脑会议可以做出此种决议, 考虑到首脑会议每年只是在某一固

定时间召开, 这样也会拖延判决的执行。

综上, 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地区性争端解决机构, 南共体法院的运作还存在许多问题, 这可从

该法院审理的第一个案件即坎贝尔案件中看出。要使该机构在将来能够稳健成长, 成为推动地区一体

化的得力工具, 南共体必须正视坎贝尔案所暴露的问题, 特别是要妥善解决南共体法院和成员国国内

法院的关系、南共体法院可受理的案件的种类、南共体法院的管辖权及南共体法院判决的执行等几个

重要问题。这可能需要南共体首脑会议对 5南共体法院议定书6 进行重新审议, 作出修订。它可以

参考欧盟及非洲另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 ) ) ) 非洲商法协调组织»的做法。这两个组织所设立的法院作

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有力地推动了本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对于南共体法院而言, 它应自觉限制自己

的管辖权, 更多关注影响地区一体化的案件, 不应把人权问题放在首位, 或者把人权问题留给相关的

专门人权法院处理。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詹世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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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Z imbabw e. s / Land Expropriation Case0

Zhu W eidong pp125- 31

  In August 2005, Southern A 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 ity ( SADC) court began to operate and the
first case received w as Zimbabw e. s / land expropria2
t ion case0. Th is case c larifies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SADC court and problems exposed in the process
as fo llow s: F irst ly, the current jurisd ict ion of the
SADC court is too broad, and its interference in in2
ternal affa irs o fmember states is suspected; Second2

ly, the SADC court lacks effective safeguards fo r im2
plementat ion, wh ich cou ld a ffect the realization o f
reg iona l integ r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make it
operates as a pow erful too l for promoting reg iona l in2
tegrat ion, the SADC summ it must amend the juris2
diction o f the SADC court andmake provisions o f the
enforcement of sentences; meanwh ile, the SADC
court itself should lim it its own jurisd iction.

Popularizing Chinese in A frica: Status Quo, Problem s and Solutions

Xu L ihua& Zheng Song pp142- 46

  Ch ineseTeaching in A frican countries started in
the 1950s. S 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orum on
China- A frica Cooperation, popularizing Ch inese in
A frica enters the fast track, wh ile facing m any
challenges in qualif ications, teachers, tex tbooks,
among other resourc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o

popu larize Ch inese in A frica, one should actively
seek support from A frican coun tries, make fu ll use
of the Confuc ius Institutes, qu icken steps to tra in
local Chinese teachers, rea lize the loca lizat ion o f
Chinese teach ing in A frica, and strengthen research
upon popu lar izing Ch inese in A frica.

Influences of Persian Culture on Jew ish Culture

during the Persian Empire

F eng D ingx iong pp147- 51

  During the Persian Empire era, Persian cu lture
exerted heavy inf luences on Jew ish culture. Persian
language, w riting, people. s name, appellation o f
the God, among other external cu ltura l carr iers, all
have the ir imprints on Jew ish cu lture. What . s
more, characteristics or concepts of the Persian
re lig ion, like dualism, doomsday, and demon, all

deeply influenced Juda ism. How ever, the erosion o f
the Jew ish cu lture caused by the Persian cu lture
accounted for, to a large exten,t Jew ish nation. s
cu ltural strugg le and self- consciousness to ma inta in
the ir national culture and characterist ics, especia lly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format ion of the kerne l o f
Jew ish culture, Torah ( The F ive Books ofM o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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